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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关于优化教学课程组设置

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基础医学教育、教学改革，整合课程资源

与教师队伍，优化课程体系，根据《基础医学院关于教学、

科研组织体系以及学科空间布局调整的综合改革方案》（院

党字〔2016〕05 号文），现就基础医学院优化教学课程组设

置提出方案。

一、课程组设置及其任务

基础医学院在调整、优化学系的基础上，原则上由学系

根据教学工作需要设立一个或若干课程组（含整合课程），

承担不同层次教学任务。

课程组是在学院、学系的领导、管理下，依据同专业或

相近专业课程教学上的共同性而建立起来的教学活动组织。

课程组（含相应的留学生教学及实验教学）设置包括：解剖

学课程组、组织胚胎学课程组、生理学课程组、病理生理学

课程组、病理学课程组、生物化学课程组、分子生物学课程



组、医学免疫学课程组、病原生物学课程组、药理学课程组、

医学遗传学课程组、神经生物学课程组、细胞生物学课程组、

心理学课程组、医学伦理学课程组、实验核医学课程组、生

物医学工程课程组、PBL 教学课程组、整合课程教学课程组

（含人体结构与功能等多个教学模块）等。

课程组的任务主要有：

1.承担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规范教学过程。统一教

学大纲、统一考试命题和阅卷、组织集体备课、相互听课和

教学经验交流、协助制定课程教学计划等。

2.负责课程基本建设。编写教材、教辅资料、课件、题

库，建设及更新教学网站，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

法与手段，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3.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积极开展各类教学研究与改革，

积极申报各类课程建设项目、教学研究项目和教学奖励，组

织和参加教学研讨活动，撰写和发表教研论文。

二、课程组的设置原则

1.课程组由学系根据学科专业特点、课程体系进行申报，

学院组织专家审核，结合目前的课程运行模式确定。

2. 一个课程组可承担一门或几门专业密切相关课程。

3.开课范围广和面向层次多的同一门学科可以设立多个

课程组。

4.不同学系可以组建跨学系、跨专业的整合课程组。



四、课程组负责人和成员的聘任

课程组一般由不少于 3 名教师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

设组长 1 名，为课程组负责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副组长

或教学秘书 1 名。课程组长由学系推荐产生，学院聘任，任

期四年，可以连聘连任。因故不能履行负责人职责的，学院

可以根据情况重新调整。

课程组负责人的基本条件包括：

1. 拥护学校的方针政策、热爱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

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

2.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近三年来每年至少承担 1 门

本科课程的教学，教学效果好，教学工作成绩突出，没有教

学事故。

3.具有开展课程建设和教学研究工作的经验，有一定的

组织协调能力和奉献精神。

4. 具有完善课程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精神。

5. 应团结课程组教师，高质量地完成学院规定的各项教

学相关任务。

课程组成员由课程组负责人根据教学情况确定，报学院

备案。成员应服从课程组整体工作安排，努力提高自己的教

学能力，积极参加课程组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

五、经费与考核

1.学院每年依据课程组人员数量和教学课时（按照各占



50%的比例）给予每个课程组相应的教学经费支持（教学维

持费），经费由课程组负责人支配，用于本课程组的教学相

关工作。

2.学院逐步扩大慕课、PBL 教学、融合课程等课程改革

建设的立项，并给予相应课程组课程建设经费支持。

3.学院依据学生选课情况、教学综合评价等对课程组每

四年考核、调整一次。不合格者，取消课程组设置或取消负

责人资格。

4.学院要关心、支持课程组教学、教改工作，将课程组

建设与教师职称评聘推荐及年底业绩考核结合起来，提高教

师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六、附则

1.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2.本方案由基础医学院负责解释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7 年 3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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